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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479,792,464.44 2,352,860,766.98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76,243,450.62 754,136,954.09 2.9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237,137,134.57 -35.16% 664,202,124.43 -3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353,281.13 -160.67% 30,881,431.01 249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9,568,734.23 -291.9% -78,422,958.41 -249.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93,221,897.31 -231.7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164.16% 0.1056 2475.6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164.16% 0.1056 2475.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46% -6.79% 4.01% 3.8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07,986,953.2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

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369,71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368.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343,642.13

合计

109,304,389.42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6,40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3% 67,350,872 0

质押

65,000,000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78% 5,214,551 0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45% 4,255,420 0

梁铁玉 境内自然人

0.87% 2,546,240 0

严勇 境内自然人

0.49% 1,428,021 0

刘凤玲 境内自然人

0.41% 1,208,802 0

张海岸 境内自然人

0.39% 1,146,900 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所

国有法人

0.28% 819,104 0

黄发钱 境内自然人

0.26% 751,038 0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1% 608,631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350,872

人民币普通股

67,350,872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5,214,551

人民币普通股

5,214,551

天津投资集团公司

4,255,420

人民币普通股

4,255,420

梁铁玉

2,546,24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240

严勇

1,428,021

人民币普通股

1,428,021

刘凤玲

1,208,802

人民币普通股

1,208,802

张海岸

1,14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6,90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

Ｏ

七研究所

819,104

人民币普通股

819,104

黄发钱

751,038

人民币普通股

751,038

大庆长垣投资有限公司

608,631

人民币普通股

608,6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公司未知上述除控

股股东外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梁铁玉

、

刘凤岭为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0,967,048.65 39,690,000.00 -72.37%

本期应收票据结算业务增加

预付款项

63,164,129.87 104,767,293.24 -39.71%

本期预付账款结转在建工程所致

其他应收款

52,659,150.31 33,605,226.58 56.70%

本期预付股权转让款所致

在建工程

54,884,681.74 131,723,788.69 -58.33%

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短期借款

335,100,000.00 208,100,000.00 61.03%

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税费

-76,496,856.82 -38,394,542.13 -99.24%

本期光纤扩产较上年存货增多

，

导致

进项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78,957,191.29 59,212,433.72 33.35%

本期应付集团往来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32,185,584.37 18,745,884.37 71.69%

本期计提应付天津福新典当行有限

公司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8,416,600.00 125,333,200.00 -77.33%

本期偿还到期贷款所致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64,202,124.43 966,159,071.34 -31.25%

本期光纤光缆销售减少所致

营业税及附加

3,390,521.73 8,649,916.14 -60.80%

部分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所致

销售费用

13,848,515.05 19,790,976.62 -30.03%

本期运费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0.00 19,852,790.13 -100.00%

上期转让联营公司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0,951,072.23 5,680,892.56 1853.06%

本期处置房屋建筑物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3,040.68 120,835.91 150.79%

本期赔款增加及捐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相关披露事项参见以下披露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出售天津华苑产业园区华天道

3

号房屋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2012

年

10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

《

资产出售公告

》，

公告编号

：

（

临

）

2012-039

2013

年

0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

《

资产出售公告

》，

公告编号

：

（

临

）

2013-006

子公司天津天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发行

3000

万元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2013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

资产出售公告

》，

公告编号

：

（

临

）

2013-010

原控股子公司天津鑫茂鑫风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关于风力发电机组叶片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

资产出售公告

》，

公告编号

：

（

临

）

2013-035

天津华苑产业园区华天道

3

号配套楼租赁纠

纷诉讼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

资产出售公告

》，

公告编号

：

（

临

）

2013-035

三、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2013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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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在公司本部会

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 10月 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9名，亲自出席 9名。

本次董事会由杜克荣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具体如下：

【章程第四章第六十条】原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

【现修改为】：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所在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

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一）证券发行；

（二）重大资产重组；

（三）股权激励；

（四）股份回购；

（五）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不含日常关联交易）和对外担保

（不含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

（六）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七）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八）根据有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自主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

（九）拟以超过募集资金金额 10%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十） 投资总额占净资产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或依公司章程应当进行网络投票的证券投

资；

（十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十二）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采取网络投票等方式的其他事项。 ”

【章程第四章第八十四条】原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

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

实行累计投票制度时，股东有权计投的总票数为会议应当当选的董事或监事数与股东拥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乘积，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投票结果确定后，按照赞同与反对比例决定是否当选。 ”

【现修改为】：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提供候选董事、监事的简

历和基本情况。

股东大会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控股股东控股比

例在 30％以上时，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实行累计投票制度时，股东有权计投的总票数为会议应当当选的董事或监事数与股东拥有的有表决权

股份数的乘积，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投票结果确定后，按照赞同与反对比例决定是否当选。 ”

3、审议通过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修订后制度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具体如下：

1)、在原制度第九条中进一步规范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程序，增加了签订《内幕消息知情人保密

协议》及《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保密义务、违反保密规定责任等相

关要求。

2)、修订完善了证券发行等重大事项发生时，《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的填写要求。

3)、修订了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定期进行自查的相关要求。

4)、根据本制度修订的相关规则，增加了《内幕消息知情人保密协议》、《禁止内幕交易告知书》及《重

大事项进程备忘录》作为该制度的附件。

以上第 2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月 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闫奎兴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晓光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玉华女

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782,693,110.45 2,714,972,544.65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14,762,441.58 1,979,570,212.51 -3.2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654,711,046.50 -8.92% 1,898,415,662.71 -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562,662.67 36.5% -64,807,770.93 -1,59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070,621.55 -25.5% -89,244,881.84 13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41,005,771.61 -171.3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58 36.5% -0.0953 -1,589.0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58 36.5% -0.0953 -1,58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89% -0.23% -3.33% -3.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754,532.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3,758,249.57

债务重组损益

6,473,195.1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684,800.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087,962.9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8,145,703.64

合计

24,437,110.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7,46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4% 266,177,757 266,177,757

质押

188,010,000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84% 12,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31% 8,936,143

朱金玲 境内自然人

0.4% 2,743,000

鲍晓薇 境内自然人

0.35% 2,362,300

麦志勇 境内自然人

0.34% 2,342,952

刘雅萍 境内自然人

0.34% 2,331,398

北京凯凯世纪

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2,310,600

杨晓峰 境内自然人

0.32% 2,200,000

洪金汉 境内自然人

0.32% 2,153,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专用账户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8,936,143

人民币普通股

8,936,143

朱金玲

2,7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3,000

鲍晓薇

2,3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2,300

麦志勇

2,342,952

人民币普通股

2,342,952

刘雅萍

2,331,398

人民币普通股

2,331,398

北京凯凯世纪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2,31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0,600

杨晓峰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洪金汉

2,15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3,000

浙江金能控股有限公司

2,077,022

人民币普通股

2,077,02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与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

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系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股东洪金汉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153,000

股

，

普通证券账户

0

股

，

合计

2,153,000

股

。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 428万元，主要是前期购入股票全部出售。

2、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5,576万元，主要是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898万元，主要是与部分大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跨月结算货款。

4、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3,916万元，主要是预付部分工程设备采购款。

5、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 3,793万元，主要是预缴土地使用税。

6、工程物资较年初增加 20万元，主要是购入部分工程项目所需物资。

7、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 3,000万元，主要是票据已到期承付。

8、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4,441万元，主要是预收客户的货款增加所致。

9、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1,543万元，主要是及时缴纳各项税费。

10、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1,959万元，主要是收到财政技改资金。

11、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 3,185万元，主要是应付工程款等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通过拍卖获得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全部股票

（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前为

190,126,969

股股票

，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

毕后为

266,177,757

股股票

），

自过户到辽宁方大

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帐户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

股

份限售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6

日

。

2011

年

11

月

16

日

三年 履行中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和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

1

、

承诺人及其

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方大化工构成实质性竞争

的业务

。

2

、

如承诺人或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与方大化工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

承

诺人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方大化工

，

在通知中

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

方大化工作出愿意利用该

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机

会

；

如果方大化工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

复

，

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

3

、

保证辽宁方大

集团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章及

《

公司章程

》

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与其他

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

、

履行股东义务

，

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

，

不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

承诺人对上述承诺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

关于避免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

1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辽宁方大集团将严格

按照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

《

公司章

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

在

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

2

、

辽宁方大集团

、

方大国际及方威先生承诺杜绝一

切非法占用方大化工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

情况下

，

不要求方大化工向辽宁方大集团

、

方大

国际

、

方威先生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

3

、

若辽宁

方大集团

、

方大国际

、

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未来

与方大化工发生影响持续经营之必要关联交易

，

辽宁方大集团

、

方大国际及方威先生承诺将遵循

市场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原则

，

依法签订协议

，

依

法履行合法程序

，

按照方大化工

《

公司章程

》、

有

关法律法规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议

程序

，

从制度上保证方大化工作为上市公司的利

益不受损害

，

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方大

化工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

承诺人对上述

承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

2011

年

08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辽宁方大集

团实业有限

公司

公司购买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葫芦岛方大钛业股权事宜时

，

辽宁方大

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就

"

方大钛业

"

所涉及的房屋

未办理产权证事宜及车辆未办理登记事宜作出

承诺

。

一

、

就所涉及的房屋未办理产权证事宜作

出如下承诺

：

①

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内

协助并促成方大钛业办理完毕房产的产权人变

更工作

。

②

若因该房屋登记所有人未及时变更

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

（

包括但不

限于

：

房屋拆除及重建的费用

；

因房屋拆除及重

建对正常生产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

计的损失

）

的

，

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

在该损失发生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

，

以现

金做出按转让比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

行补偿

。

③

若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日期满

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续

，

则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

二

、

就所涉及

的车辆未办理登记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

①

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促使并配合方大钛业在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180

日内

，

将全部由方大钛

业拥有所有权的车辆的登记车主名称变更为方

大钛业

。

②

如因登记车主名称未及时办理变更

而给方大钛业以及方大化工造成损失

（

包括但不

限于

：

车辆重置的费用

；

因车辆重置对正常生产

经营造成的实际损失和可合理预计的损失

）

的

，

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在该损失发生

之日起的

30

日内针对损失

，

以现金做出按转让

比例

51.0526%

计算的损失金额进行补偿

。

③

若

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期满仍不能办理完毕

相关变更手续

，

则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继

续履行上述承诺

。

2012

年

04

月

19

日

一

、

就所

涉及的房

屋未办理

产权证事

宜承诺期

限为

12

个月

。

二

、

就所

涉及的车

辆未办理

登记事宜

承诺期限

为

180

日

。

一

、

2012

年

4

月

19

日

在

"

百盛钛业股权收购

案中

"

所涉及的房屋未

办理产权证事宜

，

截止

本报告期末房屋产权尚

未办结

，

根据该承诺第

3

条

，

若自出具之日起

12

个月日期满仍不能

办理完毕相关变更手

续

，

则辽宁方大集团实

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上

述承诺

；

二

、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

"

百盛钛业股

权收购案中

"

所涉及的

3

辆车未办理登记事宜

承诺已满

180

天

，

尚有

2

辆车未办理权证

，

根

据该承诺第

3

条若自承

诺出具之日起

180

日期

满仍不能办理完毕相关

变更手续

，

则辽宁方大

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继续

履行上述承诺

。

辽宁方

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

继续督促百盛钛业将其

拥有所有权的

2

辆尚未

办理过户车辆的登记车

主名称变更为百盛钛

业

。

如有损失和发生的

相关费用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将按承诺

给予补偿

。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代表人：闫奎兴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80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监事会于 2013年 10月 14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10月 24日在公司办公楼 B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际参与表决 5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及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选举李成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二）审议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2013年 10月 24日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李成涛先生简介

李成涛：男，1971年 10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甘肃弘信会计师事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部长，2010年 9月 20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2013 年 10 月 24 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监

事。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3-079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3年 10月 14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10月 24日在公司办公楼 A会议室召开。 公司现有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会董事对会议

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议，独立董事就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闫奎兴先生主

持，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同意，董事会决议通过。

（1）选举闫奎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聘任孙贵臣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3）聘张晓东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4）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鹿志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宋春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聘任李晓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5）聘任宋立志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具体情况详见附后的公司董事长及高管人员简介。

（二）审议《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机构设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机构设置的议案》。

决议内容：董事会下设 4个专业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1）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闫奎兴

委 员：郭珊 石艳玲 刘红霞 刘兴明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珊

委 员：刘红霞 石艳玲 孙贵臣 唐贵林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艳玲

委 员：刘红霞 郭珊 闫奎兴 何忠华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红霞

委 员：郭珊 石艳玲 郭建民 唐贵林

（三）审议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2013年 10月 24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

公司董事长及高管人员简历

董事长：

闫奎兴：男，1962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抚顺特钢炼钢厂助理工程师、团委书

记、段长、党委书记、厂长等职；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裁；方大炭素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长。

总经理：

孙贵臣：男，1965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9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

机械分厂生产科科长，建安公司副经理，公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天公司副总经理，锦化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 2月至今任方大化工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张晓东：男，1975年 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机械分厂防

腐车间副主任、锦化集团办公室秘书、锦化集团团委书记、方大化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 2011年 4月 7

日至今担任方大化工董事会秘书职务。

副总经理：

鹿志军：男，1967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0年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树酯

厂机动科科长助理，PVC/VCM 工程指挥部设备组长，锦化八万吨 PVC 车间副主任，锦化聚氯乙烯公司副

经理，锦化集团发展规划部部长，锦化集团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0年 9月至 2012 年 6 月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主管生产运营，2013年 2月 5日至今担任方大化工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宋春林：男，1968年 5月生，中共党员，学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0 年 7 月参加工作。 历任离子

膜车间副主任、生产科副科长，氯碱厂厂长助理、副厂长，2007 年 10 至 2009 年 1 月担任锦化氯碱董事会秘

书，2006年 4月至今担任方大化工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李晓光：男，1965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1987 年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集团氯碱厂人秘科副科长，分检站站长；锦化氯碱财务部科长；锦化氯碱财务部副处长；2007 年 3

月至今担任方大化工财务总监。

证券事务代表：

宋立志：男，1974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2007 年 8 月取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1997年参加工作，从事过会计核算和综合计划等岗位工作，历任锦化氯碱董事会秘书处副科长、科长、证券

部副部长；2007年 10月至今担任方大化工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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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2013年 10月 24日

2、召开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公司办公楼 A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孙贵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66,323,483 股，占公司总股份 680,000,000

股的 39.1652%。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第一、二、三项议案选举董事和监事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第 82 条规定，本次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度。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闫奎兴、孙贵臣、何忠华、刘兴明、唐贵林、郭建民，独立董事候选人石艳

玲、郭珊、刘红霞的同意股数均超过了本次选举董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

定，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有效。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李成涛、方贵山、朱镝 3 人同意股数超过了

本次选举监事所需的最低股份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当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有效。

2、第四、五项审议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议案属特别表决事项，同意股数超过了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该议案获得通过。

3、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及十三项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

分之一，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之规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之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闫奎兴、孙贵臣、何忠华、刘兴明、唐贵林、郭建民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选举投票结果如下：

闫奎兴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孙贵臣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何忠华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刘兴明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唐贵林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郭建民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当选非独立董事简介见附件一，并已刊登在 2013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之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石艳玲、郭珊、刘红霞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投票结果如下：

石艳玲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郭 珊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刘红霞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当选独立董事简介见附件一，并已刊登在 2013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三）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李成涛、方贵山、朱镝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并与公司职工民主推荐并选举产

生的 2名职工代表监事姚宝吉和李兴强共同组成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会议选举的 3名监事的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李成涛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方贵山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朱 镝 266,323,483票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当选监事简介见附件二，并已刊登在 2013 年 9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九）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审议通过《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一）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费用标准的议案》

同意 266,323,48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以上各项议案详细内容已刊登在 2013年 9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为 2013-051、2013-05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2、律师姓名：李常华、吕守成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的资格、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简介

闫奎兴：男，1962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抚顺特钢炼钢厂助理工程师、团委书

记、段长、党委书记、厂长等职；抚顺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总裁；方大炭素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孙贵臣：男，1965年 11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9年 7月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

机械分厂生产科科长，建安公司副经理，公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天公司副总经理，锦化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 2月当选方大化工董事、总经理。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何忠华：男，1964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1998 年 9 月至 2000 年 10 月任辽宁省抚顺市农业银行

副行长，2000�年 11月至 2004�年 12月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经营处长，2005�年 1 月至今任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党委书记兼总法律顾问，2007年 3月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2010年 5月至今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 5月至 2012年 2月任方大特

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1年 12月 19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董

事。

刘兴明：男，1956年 9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工程师，2007年至 2012年 5月辽宁抚顺新钢铁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2012年 5月至今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2012年 9月 17日当选方大化

工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唐贵林：男，1967年 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2007年 2月至 2008年 12月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 2月至今任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2 年任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2012 年 9 月 17 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2013 年 10 月 24 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董

事。

郭建民：男，1971年 8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1993年 9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集团树脂厂机动科长、氯乙烯车间主任、树脂厂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

经理。 2011年 4月 7日担任方大化工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 2月担任方大化工公司党委书记。 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董事。

独立董事：

石艳玲：女，1969年 11月生，无党派，法学硕士，1990年 9 月参加工作，辽宁银行学校教师，1995 年 5 月

任辽宁华盛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02 年至今任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执行合伙

人。曾获沈阳市“2005-2006年度优秀法学、法律工作者”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十佳仁

者志愿者” 称号，被评为“沈阳市首届十佳律师” 、“巾帼建功先进个人” 、“沈阳市优秀律师” 、“沈阳市十

佳女律师” 。 2010年 9月当选方大化工独立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独立董事。

郭珊：女，1966年 1月生，中共党员，法学学士学位，1988 年参加工作。 历任北京市司法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专利局干部；1997 年 1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光大证券公司工作；自 1998 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为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党支部书记。 曾获得“首届北京市十佳女律师” 、“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奥

运工作先进个人” 、“职工法律援助先进律师志愿者”和“北京市荣誉纳税人”等荣誉称号。曾任安徽皖通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独立董事。

刘红霞：女，1963年 9月出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中央财经大

学管理学博士，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市高级会计师评

审专家，北京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财政学会理事，北京企业内控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兼任招商银行独

立董事、中孚实业独立董事、方大特钢、天润曲轴、鲁丰股份独立董事。现兼任南国置业、金自天正独立董事。

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独立董事。

以上 9位公司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

关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董事候选人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二：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简介

李成涛：男，1971年 10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甘肃弘信会计师事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现任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部部长，2010年 9月 20 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2013 年 10 月 24 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监

事。

方贵山：男，1971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学士学位，物流师，1993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公路运输公

司综合办副主任，党办主任，小车队队长，葫芦岛百盛钛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方大化工公司办公室接待

科科长，现任方大化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10年 9月 20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监事会监事。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监事。

朱 镝：男，1973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1999 年 6 月参加工作，历任锦化氯碱财务部成本员、

税务员，现任方大化工审监法务部审计室主办。 2013年 10月 24日当选方大化工监事。

姚宝吉：男，1960年 2月生，中共党员，1978年参加工作。 历任锦化氯碱盐水车间班长、工段长；2007 年

10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职工代表监事。

李兴强：男，1965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1985 年参加工作，曾任树脂厂聚氯

乙烯车间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现任热电厂综合科主办。 2012年 11月 26日当选方大化工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 2013年 10月 24日再次当选方大化工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 5名公司监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

关监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其公开披露的有关资料真实、完整，除作为监事候选人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